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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2 民生热点

近日，《珠海市学前教育第三期行动计划(2018-2020年)》（下称《计划》）印发，根据《计划》，到2020年，我市将有
序扩大公办幼儿园比例及学位供给能力，积极扶持普惠性民办幼儿园，无证办园和“小学化”现象基本消除，办园行为普
遍规范，学前教育服务保障能力及水平明显提升，基本建成“广覆盖、保基本、有质量”的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。记者从
市教育局获悉，到2020年，全市将新增至少88所公办幼儿园，公办幼儿园合计不少于128所。

珠海市学前教育第三期行动计划出台

到2020年全市将新增至少88所公办幼儿园

合理规划学前教育资源

在具体措施方面，根据《计
划》要求，我市将合理规划学前
教育资源，科学编制学前教育专
项规划。各区要按照 2020年公
办幼儿园占比 30%、全市公办幼
儿园在园幼儿数占比达 50%以
上的目标，在科学测算学位需求
的基础上，统筹安排幼儿园建设
用地，确定分年度公办幼儿园建
设计划，做到一区一规划。

完善学前教育管理体制

《计划》明确，进一步完善
市级统筹、以区为主的学前教
育管理体制。落实区政府主
体责任，发挥镇街作用，实行
属地化管理，理顺政府机关、
镇街、企事业单位、村集体办
幼儿园，探索通过回收、与优
质公办园合并、政府购买服务
等多种形式，确保面向社会提
供普惠性学前教育服务。

建立健全学前教育成本分
担机制，将学前教育列入财政
预算，制定公办园生均拨款标
准，建立与管理体制相适应的
生均拨款、收费、资助一体化的

学前教育经费投入机制等。

加大财政支持力度

市财政对各区建设和以购
买等方式开办公办幼儿园（含公
办班的）予以补助，金湾区、斗门
区补助 60%，其他区补助 40%，
并适当向香洲区倾斜。市财政
每年安排学前教育专项经费不
少于 2000 万元，用于支持各区
扶持普惠性幼儿园、骨干师资培
训等与学前教育相关的工作。
延 长 学 历 进 修 奖 励 时 间 ，对
2015 年 8 月 27 日到 2020 年 12
月 31日期间入学的在职在岗幼
儿园教师，在取得毕业证书后予
以一次性奖励5000元。

加快公办幼儿园建设

《计划》提出，要落实规划，
加快公办幼儿园建设；落实城
镇住宅小区配套幼儿园验收、
移交和使用工作；探索多种形
式增加公办园学位；有序回收
原国有、集体资产办的幼儿园；
推动落实高校开办公办幼儿
园；探索“校中办园”；推进集团
化办园，鼓励优质公办园开办
分园或合作办园。

市财政对各区
建公办幼儿园予以补助

全面普及学前教育

《计 划》明 确 了 多 个 具
体目标。首先，将全面普及
学前教育，2018-2020 年，学
前 三 年 毛 入 园 率 稳 定 在
100%以上，满足本市适龄儿
童接受学前教育的需求。

大力发展公办幼儿园

同时，优化普惠性资源
供给结构，大力发展公办幼
儿园，逐步构建公办民办协
调发展机制，到 2020 年，全
市公办幼儿园占比达 30%以
上，全市公办幼儿园在园幼
儿数占比达 50%以上。

积极扶持普惠性民办幼儿园

到 2020 年，公办幼儿园
和 普 惠 性 民 办 幼 儿 园 占 比
达 80%以上，普惠性幼儿园
覆盖率达 85%以上。科学合
理 布 局 学 前 教 育 资 源 ，到
2020 年，全市每个街道至少
建 有 1 所 规 范 化 公 办 幼 儿
园，每个镇（不含万山区所
辖镇）至少建成 2 所规范化
公办镇中心幼儿园，常住人

口规模 4000 人以上的行政
村至少建有 1 所规范化普惠
性幼儿园。

确保学前教育经费投入

各 区 要 将 学 前 教 育 列
入财政预算，保障学前教育
经费投入逐年增加，学前教
育 经 费 占 同 级 教 育 经 费 比
例逐年提高。

加强学前教育师资队伍建设

到 2020 年，各区实现幼
儿园园长和专任教师 100%
持证上岗，各区大专以上学
历 幼 儿 园 专 任 教 师 比 例 达
85%以上，取得专业技术职称
的教师比例进一步提高，保
健医生和保育员等需持相应
资格证书上岗。

提升幼儿园办园质量

到 2020 年，各区（除万
山区外）规范化幼儿园比例
达 95%以上，基本消除无证
办园，基本消除“小学化”现
象，各区（除万山区外）省、
市 一 级 优 质 幼 儿 园 比 例 达
40%以上。

到2020年
全市公办幼儿园占比30%以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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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体措施
数读《计划》

■到2020年，全市公
办幼儿园占比达30%以
上，全市公办幼儿园在园
幼儿数占比达50%以上。

■到 2020 年，公办
幼儿园和普惠性民办
幼儿园占比达 80%以
上，普惠性幼儿园覆盖
率达85%以上。

■到 2020 年，全市
每个街道至少建有1所
规范化公办幼儿园，每
个镇（不含万山区所辖
镇）至少建成 2 所规范
化公办镇中心幼儿园，
常住人口规模 4000 人
以上的行政村至少建
有1所规范化普惠性幼
儿园。

■到 2020 年，各区
（除万山区外）规范化幼
儿园比例达 95%以上，
基本消除无证办园，基
本消除“小学化”现象。

明确目标


